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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批    2026年6月7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55
X3GD202606070

107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江
牡岛属于无居民海岛 ，海
岛坡面原生植被被破坏 ，
表土被剥离，用于搭建临
时建筑和开发利用；开挖
产生的砂石渣土倾倒潮间
带与近岸浅海，大片天然
岩礁滩涂被建筑垃圾掩
埋，原有贝类栖息环境灭
失；雨天泥沙、建筑垃圾
碎屑排入海中；生活污水
直排近海。

城区
涉及公共利益
的生态环境问
题

一、关于“海岛坡面原生植被被破坏 ，表土被剥离，用于搭建临时建筑和开发利用 ”的核查情况。经核查，岛上共有2处建筑物，分
别于1994年在江牡岛西面修建 、于2000年至2004年期间在江牡岛北面修建 。上述建筑物均形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印
发实施（2010年3月1日）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一处建筑物建筑区域有一个新搭建的简易钢结构框架 ，现场未发现海岛坡面
原生植被被破坏，表土被剥离的情况。
二、关于开挖产生的砂石渣土倾倒潮间带与近岸浅海 、大片天然岩礁滩涂被建筑垃圾掩埋导致原有贝类栖息环境灭失的核查情况 。经
现场核查，未发现砂石渣土堆积倾倒潮间带与近岸浅海以及大片天然岩礁滩涂被建筑垃圾掩埋导致原有贝类栖息环境灭失的情况 ，但
发现江牡岛西侧岸滩 、江牡岛北侧岸滩、江牡岛东北侧岸滩有部分杂物堆积未及时清理 ，不影响原有贝类栖息环境 。
三、关于雨天泥沙、建筑垃圾碎屑排入海中的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未发现雨天泥沙、建筑垃圾碎屑排入海中的情况 。
四、关于生活污水直排近海的核查情况 。据调查了解，岛上有上述两个构筑物暂住人员 ，少则2-3人，多则十几人。这些临时居住人
员会产生少量生活污水 ，加上排污处置设施不足 ，存在生活污水直排近海的情况 。

部分属实
对情况属实的环境问题
立行立改，切实保护江
牡岛生态环境。

一、关于岛上建筑物的整改情况 。岛上共有2处建筑物，均形成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岛保护法》印发实施（2010年3月1日）前。一处建筑物区域新搭的简易
钢结构框架，城区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已当场作出 《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
限期拆除。
二、关于杂物堆放未及时清理的整改情况 。江牡岛西侧岸滩、江牡岛北侧岸滩
、江牡岛东北侧岸滩的杂物 ，城区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已依法向当事人送达 《责
令改正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责令限期清理整改 。目前，杂物堆积涉事主
体已组织人员开展岸滩杂物清理工作 。
三、关于生活污水直排近海的整改情况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
相关规定，为整治江牡岛生活污水直排近海造成的海域污染问题 ，属地部门依
法开展整治工作。依据法律要求，江牡岛为无人居住海岛 ，严禁人员在岛上居
住、开展生活活动及各类生产经营行为 ，城区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已责令滞留岛
上人员限期撤离，从源头杜绝生活污水无序排放 ，切实保护海岛及周边近海生
态环境。

阶段性
办结

156
X3GD202606070

023

汕尾市陆丰市陂洋镇牛牯
岭324国道南侧（原双坑砖
厂）陆丰市某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手续不全，粉尘
无组织排放，洗沙泥浆废
水无规范收集就地排放 。

陆丰市
涉及公共利益
的生态环境问
题

经查，该公司主要从事机制砂 、碎石加工生产。该公司于2020年6月取得建设项目环评批复 ，于2020年9月开工建设，2022年10月通
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已办理《排污许可证》。
2026年6月8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没有生产活动 ，厂内堆放的物料已落实苫盖措施 。根据企业生产工艺，该公司在日常作业过程
中，物料扰动产生的颗粒物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已配套喷淋、雾炮等降尘设施。该公司未设置外排口 ，厂内雨水及生产废水经收集后
排入三级沉淀池处理 ，再经压滤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 ，现场未发现“洗沙泥浆废水未收集就地排放 ”的情况。压滤产生的压泥土出售
给外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 。

部分属实
核实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并依法进行查处。

已要求该公司加强日常管理 ，按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确保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避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 。

已办结

204
X3GD202606070

006

汕尾市陆河县引进的汽车
等项目投产后会影响漯河
水体。

陆河县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汽车项目位于工业园内 ，该汽车项目已建成投产钢结构制造厂 、电池零部件生产线 、电池储存和测试等 6个项目，
均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在建项目有2个，分别为穿戴锂电池零部件制造项目 、新技术院汽车研发
（汕尾）试验基地，均已编制环评报告表并取得批复 。
一、已建成投产的6个项目核查情况。该公司已投产项目生产废水经收集后 ，通过企业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站预处理 ，再接入陆河产
业转移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外排 。该公司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站以及陆河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均配套建设水污染
源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管平台联网 。今年以来在线监测实时数据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排放要求 ，未出现异常排放情况 。
二、在建的2个项目核查情况。一是根据《该公司穿戴锂电池零部件制造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公司穿戴锂电池零部件
制造项目投产后，产生的废水为生活污水 、废气喷淋废水。生活废水依托陆河工业园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河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和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河口镇污水处理厂 。废气喷淋废
水经含氟废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依托陆河工业园污水处理站处理 ，除氟化物外达到陆河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及《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表 2 新建企业间接排放标准 ，氟化物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处理达标后的废气喷淋废水纳入陆河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是根据《该
公司新技术院汽车研发 （汕尾）试验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公司新技术院汽车研发 （汕尾）试验基地投产后，产生的废
水为生活污水、冷却排水、洗车废水、实验准备间地面清洗废水 。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河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及广
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河口镇污水处理厂 。冷却排水直接排入陆河
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 。洗车废水、实验准备间地面清洗废水经一体化成品隔油器处理后纳入陆河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污水
处理厂处理。
三、“漯河水体”核查情况。经核查，举报提及的“漯河水体”实为螺河流域，设置有螺河河二省控交界断面 1个。2023年以来，断
面水质年度均值，以及2026年1月至5月的水质均值均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Ⅱ类标准限值，达到省考核断面目标要求 。

部分属实
核实现场情况，督促指
导企业按照环评要求建
设。

2026年6月8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向该公司发出 《提醒函》，督促该
公司在建项目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规范建设及运
营，加强日常巡查管理 ，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已办结


